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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保障与刑罚嬗变简论

田 承 春

内容提要 人权与刑罚均根源于经济领域而表现于政治领域,成为社会生活中极

其复杂而敏感的问题。经济形态的性质决定了人权保障的性质、形式及其范围,经 济

形态的飞跃引起人权保障的革命 ;人权保障的性质决定刑罚的性质、种类及适用范围,

人权保障的革命引起刑罚的嬗变。人权分个体人权、集体人权和整体人权,其演进规

律由集体人权向个体人权再向整体人权发展,与 人权保障相适应的刑罚也由生命刑、

肉体刑为主向以自由刑、财产刑、资格刑为主演变。

关键词 经济形态 人权保障 刑罚嬗变

“
人权

”
这一被人们炒得火红的字眼,又被某些大国用作干涉别国内政的武器,在世界政治舞

台上愈益突出和耀眼。由于政治立场不同,各国对人权的内涵与外延各执己见,争论不休,使这

一间题更加复杂化,甚至影响各国间的正常交往。本文不想对人权概念作出界定,仅就人权保障

与刑罚嬗变关系的历程作出浅析,以求深化对人权的理解。

人权概念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作为反对神权的武器提出来,受到了人们普遍而特别地关注 ,

充分享有人权便成为人们长期追求的目标。人们通常在三种意义上使用人权概念,即整体人权、

集体人权和个体人权。从整体意义上看,人权是作为主体的人类向自然界主张自己的权利,征服

自然、改造自然、追求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其主要内容 ;从集体意义上看,人权是一个集体向其它

集体主张自己的权利,争取本集体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是其主要内容 ;从个体意义上看,人权是单

个个体向其他个体和集体主张自己的权利,争取个体的生存、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是其主要内

容。

人权概念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但人权现象古已有之,它是人类最终与动物界分离的产

物,即 当人们意识到自身与其它动物不同并成为万物之灵时,人类便向自然界主张自己的权利 ,

整体人权和集体人权也就产生了。个体人权是文明时代的产物,是单个个体将 自己与其它全体

区别开来并向集体争取自己应有权利的产物。它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力的发展足以使

相对独立劳动获取生存条件时,个体人杈才得以产生。

进人文明时代以后,人权受到人们普遍重视,人们运用各种手段对人权予以保障,其 中最有

力的保障便是运用国家的刑罚给予强力保护。在一定意义上说,人权保障的演进历程便是刑罚

的发展与嬗变历程,即集体人权向个体人权、整体人权演进并导致生命刑、肉体刑向自由刑、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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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资格刑嬗变。

- 集体人权的保障要求以身体刑为中心

当人类脱胎于动物界时,个体力量极其有限,需要集体的力量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以谋求

集体的生存与发展。个体严重依附于集体,集体利益高于个入利益,集体人权凌驾于个体人权之

上,而居主导地位。原始社会氏族利益高于一切,为谋求氏族的生存和发展,不惜牺牲个人的生

命。当环境十分恶劣时杀死老人、病人以保护青壮年人生存的现象并不少见。此可谓集体人权

的最高表现形式。自然经济形态发展到阶级社会后,个人的权利淹没在家庭、家族之中,个人的

荣辱与家庭、家族的兴衰紧密相联,个人价值的实现无非是光宗耀祖罢了。个人除了生命和肉体

即身体以外什么也没有。国由家族统治,维护国家政权也即维护家族统治权。处于统治地位的

家族为了维护自己至高的地位,常动用严酷的刑罚来惩处敢于破坏其统治秩序的人。由于个体

对家族的严重依附关系,惩罚个体同时也株连到家庭、家族。《汉穆拉比法典》第十二条规定 :盗

窃他人财物的罪犯已死去,其家属要负担五倍于原物的罚金责任。16⒛ 年法兰西王国的路易十

四颁布敕令规定 :一人犯罪祸及全家,即使小儿及精神病患者等家属,也不能幸免,甚至全村社都

可能被连坐[1]。 我国古代的《法经》规定 :“ 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妻氏。
”D]“ 越城,人则诛,自

十人以上,夷其乡及族。
”[3]《

唐律》规定 :谋反已行者,体人斩,交及子年十六岁以上者绞,祖孙、

兄弟、姊妹、母女、妻妾没官,伯 叔父等流[4〕 。因此,刑 罚的适用对象不仅是犯罪者本人,而且殃

及无辜。

在自然经济时代属于个体拥有的仅仅是本人的生命和内体,属 于个体的自由与财产极其有

限。采取的刑罚手段只能是剥夺或限制犯罪者所拥有的东西,剥夺生命和毁损罪犯的肉体就必

然成为其主要惩罚手段,生命刑和肉体刑居于主导地位,成 为其主要刑种。我国奴隶社会的五刑

(墨、劓、非刂、宫、大辟)均属肉体刑和生命刑。据《尚书·吕刑》记载 :“ 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1仁 刂

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
”
我国封建社会的五刑(笞、杖、徒、流、死)三 中

种是身体刑和生命刑。外国奴隶制刑罚也主要是生命刑和内体刑。据古印度《摩奴法典》记载 :

死刑有火刑,热油刑,尖棒串杀刑,溺死刑,兽刑 ;肉刑有断舌刑,切除两唇、阴茎、肛门刑,断手刑 ,

断肢刑,断脚刑,切伤臂部刑,毁损体刑,腐刑等。欧洲中世纪教会法规定诸多死刑,伊斯兰刑法

广泛采用身体刑,最普遍运用的是鞭打和砍手脚。

自然经济形态下生产力发展水平仅及于对自然界已有物的有限的运用,个体创造的剩余产

品也极其有限,为 了集体的利益特别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不可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将

罪犯改造成新人。实现犯罪的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最经济、最便捷蒈途径莫过于将罪犯与社

会完全隔离,死刑、肉体刑便是最好选择。我国封建社会中,“ 以宽仁治天下,而于法犹慎
”
的唐朝

所颁《唐律》中也有死罪⒛3种 ,其中处绞刑的 144种 ,处斩刑的 s9种。法国大革命前规定的死

刑的犯罪为 115种 ,英国 17世纪前刑法规定应处死刑的犯罪达 z0种 ,生命刑适用之广可见一

斑。                             ·

集体人权的基本内容是集体的生存和发展权。物质财富十分匮乏的自然经济时代,极少的

物质财富既要保障统治者的奢侈享乐又要保障整个集体(国家或民族)的生存发展,对个体人权

的保护就缺乏物质基础,更不会对罪犯的人权给予更多的保障,自 由刑不可能成为主要刑种。因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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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生命刑和肉体刑不仅是人类脱离于野蛮时代的胎记,更是经济发展阶级的历史选择,是集体

人权保障的必然要求。

二 个体人权保障要求以自由刑、财产刑为中心

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人类由简单依靠大自然提供的现存物质条件进入到创造自

然界不能提供原型的新的物质财富并改造自然环境的时代,即 由农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由 自然

经济时代进人商品经济时代。工业生产的稳定性和批量化,一方面导致剩余产品的增加,另一方

面也将个体从土地的依附中解脱出来成为
“
自由人

”
。商品经济不仅使个体拥有生命和肉体而且

拥有更多的自由和财产。个体不仅成为社会的基本主体而且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拥有独

立从事社会活动的行为能力。个体的自由和财产多寡是其行为能力大小的指示器。个体自由和

财产是其自我设计、自我价值实现的必要条件。对个体人权的保障也由以保障其生存权为主发

展到保障其生存和发展权并存。

商品经济时代刑罚由单一的惩罚功能变成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功能,由 单一的报应变

为通过刑罚的痛苦将罪犯改造成新人,实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过程。通过刑罚既要剥夺

罪犯的一部分权利,使其遭受痛苦,又要给罪犯保留一部分权利,使其有洗心革面、改过自新的机

会。罪犯的生命权、健康权是其生存和被改造的基础,如被剥夺就不能实现刑罚对罪犯的教育功

能。剥夺罪犯自由权和财产权,既能起到惩罚与报应的作用,又能达到教育改造的目的,较好地

体现了刑罚与教育的双重功能。自由刑和财产刑为其主要刑种而生命刑和肉体刑受到限制,有

的国家予以废除。1810年 《法国刑法典》中规定死刑的只有 “ 种罪。19世纪,英国仅限于叛国、

杀人、强奸、纵火等几种犯罪保留了死刑。截止 19“ 年,全世界已有 +s个国家和地区从法律上

废除了死刑或在实践中实际未执行死刑,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也将其限定在少数犯罪之中。至

于肉刑,到英国 19“ 年废除鞭刑为止,所有发达国家及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均已废除。

商品社会具有实行自由刑为主体刑的条件。自由刑的执行需要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财力即需建立改造场所,配备警力、教官,需要为罪犯提供食宿和医疗用品等。商品社会由于经

济的迅速发展,剩余产品不断增多,为 自由刑的大量推行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自由刑的推行

又为社会保存了劳动力,为生产更多的剩余产品提供了条件,自 由刑便成为近现代社会刑罚体系

中适用面最广的主刑。我国 5种主刑,自 由刑占4种 ;日 本 6种主刑,自 由刑占3种 ;法国重罪之

刑 7种 ,自 由刑 5种 ;意大利 6种主刑,自 由刑 3种 ;匈牙利刑法典中有 95%的犯罪规定可判处自

由刑。

对个体权利来说,生命权、健康权和自由权是基础,而财产权是前三者的物质保障。在商品

经济时代,人们的一切甚至良心都可以进行买卖,都可以用价值进行衡量。个体的财产对个体权

益的保障极为重要,它既是个体价值实现的物质基础,又是个体价值实现程度的衡量器。换言

之,个体价值的实现程度、个体人权的保障程度与个体财产的拥有程度 成正比。剥夺罪犯的财

产在一定条件下比剥夺其短期自由使其遭受的痛苦更大。特别是在街头犯罪为主走向办公室犯

罪为主、蓝领犯罪为主走向白领犯罪为主、自然人犯罪为主走向法人犯罪为主的当今社会,财产

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它不仅能遏制各种贪利性犯罪,对其它犯罪也能起到特殊预

防和一般预防的作用。财产刑既能减少司法投入,又能增加国库收人,还能遏制犯罪、防卫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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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地体现了司法经济原则和刑罚的双重功能,以及实现刑罚防卫社会的最终目的,因而财产刑

大有取代自由刑成为刑罚中心的趋势。英国的治安法院 对其全部犯人中 17岁 以上 21岁 以下

处罚金刑的,19ss年为 18%,1956年 为 dT%;21岁 以下处罚金刑的,19sg年为 m%,19“ 年为

55%,1975年 达 SS%[5]。 在联邦德国,罚 金刑在全部刑罚中,1882年 为 乃 %,19⒓ 年为 51。

8%[6]。 从统计数字看,瑞典的罚金刑适用率为90%以 上[7],英 国达到 90%[:]。 我国刑法把财产

刑作为附加刑,近几年的一系列特别刑法中,也大大增大了财产刑的适用范围,特别是《关于惩治

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和《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对单位犯罪均处以罚金刑或

没收财产,对 自然人犯罪均附加罚金或没收财产。可以预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适

应市场经济的刑罚必将财产刑提高到应有的重要地位。

自由刑和财产刑保障了罪犯自身发展的必然规律,受到现代国家的普遍欢迎。

三 人权保障与刑罚嬗变的历史渐进性   
·

从人权与刑罚的关系看,人权是目的,刑罚是手段,刑罚为保障人权服务,人权的性质决定刑

罚的种类,人权的演进导致刑罚的嬗变。人权分个体人权、集体人权和整体人权,其演进规律由

集体人权向个体人权再向整体人权发展。与人权保障相适应的刑罚也由死刑、肉体刑为主向以

自由刑、财产刑为主演变。

人权和刑罚均根源于经济领域而表现于政治领域,成为社会生活中极其敏感的问题,容易成

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也成为政治斗争的一面旗帜。在国际国内政治舞台中,谁抓住这面旗帜谁就

居于有利地位,国 际人权领域的斗争异常激烈也就不足为怪。但是,人权不能脱离于一定经济形

态的发展阶段而独立发展,不 同的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保障不同种类的人权。自然经济形

态以保障集体人权为主,其表现为:统治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至上,个体权益被忽视,神权是集体

人权的化身和折射,神权至上就是要用神的力量限制、泯灭个人权利。个人英雄主义不可能产生

在中世纪及其以前时代,即使产生也不过是神的化身或借助神力的帮助罢了。

商品经济时代特别是工业社会时代,个体驾驭自然的能力极大提高,个体成为生产力的基本

主体,个体的发展与集体的发展并行不悖,个体人权的保障与集体人权的保障成正向发展,个体

人权受到空前重视,社会由以神为中心变为以人为中心。可以认为,人们脱离神的过程也就是人

类自我解放的过程,亦 即人由依附的整体变为独立个体的过程。因此,商品经济时代以个体人权

为核心。商品经济一方面赋予个体以独立资格,使个体成为经济和社会的基本主体,突 出和保障

个体人权 ;另 一方面,又打破了地域界限,通过商品交换使世界成为一个整体,使人们将人作为整

体看待,人权的保障也由集体人权保障、个体人权保障进人到整体人权保障。世界范围内的人权

保障便开始了,现代社会便赋予人权概念以实际内容和特殊意义。

商品经济内含两种冲动:其一,自 我膨胀、壮大的发展冲动;其二,打破一切地域界限和社会

制度界限的扩张冲动。商品经济的扩张冲动,要求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将人作为一个整体,将

人权保障 也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发达国家特别关注和重视世界各国的人权保障也就成为顺理

成章的事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动促使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提高,为社会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

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条件,为人类将世界联系为整体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科学技术保障基础。近

年来,各主要发达国家出资治理和预 防环境污染、保护各种生态资源便是佐证。换言之,商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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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扩张冲动要求打破地域界限。保障整体人权,要求预防和减少危害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

一切现象。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动为其扩张冲动要求的实现提供了条件,将其要求变为现实。

商品经济的两大冲动内在地要求整体人权保障,但这种内在要求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

的。将整体人权保障建立在私人利益和集体、集团利益基础之上,必然受到制约和扭曲,使整体

人权保障既不充分也不公正。不充分性主要表现在各国在保护世界环境和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并

未拿出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力、物力、财力,很多方面仅停留于道义上的支持和口头上

的承诺 ;不公正性主要表现于一些国家借维护和保障整体人权之名,行谋取本国私利和干涉别国

内政之实。

公正的人权保障观应是 :正视人权保障的不平衡性,承认世界人权保障多样性和共同性的现

实,维护和推进各国集体人权保障和个体人权保障,积极推进整体人权保障。必须反对一味强调

民族人权保障而否定和忽视对整体人权的保障,又反对超越人权发展阶段、过分强调整体人权保

障忽视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人权的历史传统与现状特征,更反对借整体人权保障之名行干涉别国

内政、谋求自身私利之实。换言之,人权保障问题既是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又是一个国际性问

题。所谓人权保障属内政问题,是相对于国家、民族集体人权保障和该国、该民族公民个体人权

保障而言的;所谓人权保障属国际问题,是相对于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即整体人权保障而言

的。人权的发展趋势是由集体人权到个体人权再到整体人权方向发展,人类社会也由自然经济

形态向商品经济形态再向产品经济形态迈进。自然经济形态主导集体人权,商品经济形态主导

个体人权,产品经济形态主导整体人权。集体人权时代有个体人权的保障,个体人权时代有对集

体人权和整体人权的保障,整体人权时代也不能抹煞对个体人权、集体人权的保障,不 同的经济

形态下的人权保障的区别仅在于谁为主导罢了。以保障人权为其主要任务的刑罚也由生命刑、

肉体刑为主向自由刑、财产刑为主再向以资格刑和非刑处置为主转化。

经济形态、人权保障和刑罚三者的关系表现为,经济形态决定人权保障,人权保障决定刑罚,

即经济形态的性质决定人权保障的性质、形式及其范围,经济形态的飞跃引起人权保障的革命 ,

人权保障反作用于经济形态 ;人权保障的性质决定刑罚的性质、种类及适用范围,人杈保障的革

命引起刑罚的嬗变,刑罚对人权保障又有反作用。

经济形态的演进具有渐进性和不平衡性。其渐进性表现为,一种经济形态经历数百甚至上

千年历程,自 然经济形态经历蒙昧时代、原始时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就世界范围看,绝大多

数发展中国家仍处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时期,自 然经济时代还远未结束。其不平衡性表

现为,经济形态的演进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度具有差异性。欧美一些国家 16-17世纪已开始 自

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历程,到 19世纪中叶完成了这一过渡时期,全面进人商品经济时代 ;亚

非拉绝大多数国家 19世纪或 zO世纪才开始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进程。可以认为,当 今

世界正处于自然经济形态向商品经济形态转轨时期,这一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时间。根

源于新旧经济形态交替时期的人权保障必然体现出复杂性和不平衡性。于是,处于不同发展阶

段的国家和地区有其各自的人权状况和相异的人权观点。人权之争将伴随整个经济形态的转轨

时期。以人权保障为宗旨的刑罚也呈现出多样性和不平衡性,不 同国家的刑罚种类及其适用范

围必然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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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力发展各国经济和社会事业,推进人权保障的发展,促成刑罚人道化

推进世界人权的发展、实现刑罚人道化的根本途径在于缩短经济形态转轨进程。各发展中

国家应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迅速发展民族经济,提高民族素质,实现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

变。现代科技
`现

代文化和现代化先进设备是人类发展和刑罚人道化的催化剂。有现代化的经

济和现代化的国民才会出现现代人权和刑罚种类。仅仅停留在人权领域中的争吵与不合作是没

有道理的,对别国的人权状况进行无端指责是徒劳的,对别国采取经济制裁、贸易歧视、控制高科

技输出与人权的推进与刑罚的人道是背道而弛的。经济形态是本,人权保障与刑罚是标,治标固

然能起一定作用,但作用是有限的,治本才能解决根本问题。经济发达国家应为发展中国家经济

的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纳入整个世界经济大环境中,让其参与国际经

济大循环。只有共存共荣,才能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不能设想在大片落后国家的包围之中,发

达国家有多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发达国家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发展中国家需要发达国

家的帮助。

衡量一个国家是贱踏人权还是维护人权,其基本尺度应看其人权状况与其所处的经济形态

是否相适应。发达国家已完成自然经济形态向商品经济形态的过渡,正处于商品经济形态中,其

人权保障应以个体人权保障和整体人权保障为主。发达国家一方面应为其国民提供生存和发展

的条件,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发展机会和自我价值实现机会 ;另 一方面,应关注整体人权的发

展,加强对人类生存环境的保护,加强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减少和消除威胁人类生存的核武器、生

物武器和化学武器,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自然经济

形态向商品经济形态过渡时期,其人权保障既有集体人权保障,又有个体人权保障和整体人权保

障。发展中国家既要保障本民族集体的生存和发展,大力发展民族经济,保证民族的独立性和自

决权,又要为本国公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就业机会、发展机会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条件,还要关注环

境保护、国际贩毒、国际秩序等关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发展中国家集体人权保障是其

个体人权、整体人权保障的基础和前提,个体人权保障和整体人权保障目前只能维持在一个较低

的水平上。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个体人权保障和整体人权保

障的水平也会得到提高。

对刑罚是否人道的衡量也不能脱离一个国家所处的经济形态及其经济发展水平,不能把保

留或废除某一刑种作为衡量某国刑罚文明或野蛮的标志。刑罚的终极目的在于防卫社会,能否

防卫社会是衡量一国刑罚是否适当、合理的重要标准,能否符合一定的经济形态社会对人权保障

的要求是其合理性的基本表现。发达国家以个体人权保障为其人权保障的核心,就其国民整体

而言,个体生存有充分的物质保障,个体生存权与个体的发展权、自我价值实现权相比,后者更重

要,争取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是发达国家公民奋斗的目标和基本价值取向,否定个体的发

展和价值比否定个体的存在对个体更具威慑力和深远的影响力,更能达到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

的效果,从而实现刑罚的社会防卫功能。因此,发达国家的刑罚重点应是剥夺个体发展和价值实

现基础和自由权、财产权,即刑罚应以自由刑和财产刑为主。发展中国家以集体人权保障为其人

权保障的核心,就其国民整体而言,集体和个体的生存是首要问题,争取生存权是集体和个体奋

斗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否定个体的生存权和自由权比否定个体发展权、价值实现杈更能触动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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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灵魂,更能防卫社会。因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以自由刑为中心,仍保留死刑,财产刑和资格

刑的适用极其有限。

发展中国家人权和刑罚的现状有其存在的深刻经济根源,需要经过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过程才能实现其根本改变。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以集体人权为核心向以个体人权为核心的转化 ,

以生命刑、自由刑为核心向以财产刑、资格刑为核心转化是其内政问题,应 由其国民行使自决权 ,

别国无权干涉。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也应积极维护整体人权,打击国际犯罪,维护世界和平与

发展这两大基本主题。既应在维护人类整体利益方面与世界各国通力合作,又应借民族经济和

社会事业的发展推进国内个体人权的保障。发展中国家不能借口人权和刑罚是一国的内政否定

对个体人权的保障甚至任意践踏人权,滥用刑罚,更不能否定整体人权存在的现实采取闭关 自

守、不予合作的态度。发达国家应首先解决本国自身的人权保障和刑罚人道问题,应采取切实措

施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承认人权保障的阶段性与发展不平衡性的现实,应认识到发达

国家的人权保障和刑罚并非人权保障和刑罚发展的最高阶段。它既未完全实现商品经济对人权

保障和刑罚人道的基本要求,更未达到人类对人权保障的最终奋斗目标。发达国家仍然长期存

在人杈保障的发展与刑罚进一步人道化的问题。

总之,经济形态是人权保障与刑罚发展的总根源。自然经济形态主导集体人权保障与生命

刑、肉体刑 ;商品经济形态主导个体人权保障、整体人权保障,其刑罚以自由刑、财产刑为主。人

权保障与刑罚发展有其阶段性、渐进性和不平衡性的规律,只 有认识并遵循这一规律,才能更好

地促进人权保障与刑罚人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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